
[image: image1]
签发人：刘世环                   兴农提字〔2024〕45号           

                                         分类: A2类                                
关于县第十六届政协五次会议第62号提案的

答复

李赞华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切实维护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群众受损利益的提案”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2017年以来，兴国县委、县政府在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上级农业主管部门的精心指导下，开始在我县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2017-2023年，我县已投入资金7.346亿元，建成高标准农田26.02万亩，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土地平整工程、土壤改良工程、田间道路工程、灌溉于排水工程、农田防护与生态改良工程、农田输配电工程，我县农田基础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2019年，省高标办出台政策，将2011-2016年水利、农发、自然资源、烟水工程等各个部门建设的农田工程全部进行上图入库，全部统计为建成的高标准农田，由于2011-2016年建设的农田工程投资不足，有的单位集中资金在较小的田块中建设，但是项目建设范围又认定的很大，导致很多田块没有进行工程建设，但是同样进行了上图入库。因此造成有的田块明明没有建设相关设施，但是在项目库中还是显示为高标准农田，无法重新进行项目建设。

2023年开始，省高标办出台新的政策，可以在2016年以前建设的项目范围内进行提升改造，2023年我县提升改造的农田面积为1.5万亩，2024年我县提升改造的农田面积为3.06万亩，2025年我县提升改造的农田面积为2万亩，我单位将根据各乡镇上报的情况，逐步基础设施较为薄弱的田块优先进行提升改造，进一步提高我县农田基础设施水平。

2023年，县委巡察办对我县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进行了专项巡察，根据巡察反馈的问题，我单位制定了《兴国县农业农村局党组关于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存在突出问题整改工作方案》，召开了多次专项整治工作布置会，要求全体干部提高认识，安排农业农村局12个重点工作督导组下到每个乡镇，督促各乡镇对我县2017年以来建设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进行了全面自查自纠，共发现各类问题806个。对调研指导、专项巡察和自查自纠发现的问题建立了整改落实督查台账制度，建立了问题台账，落实整改了整改资金543.81万元，将每个项目、每个问题落实责任人，倒排工期，对整改任务进行“挂号”，并实时跟进，完成一件，“销号”一件，目前问题已基本完成整改。

我单位将进一步提高认识，持续开展问题自查自纠，认真贯彻省、市对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的严格要求，保持力度不减、节奏不变，对后续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建后管护持续开展排查整改工作，以高标准、严要求推动问题整改的落实，有序推进项目建设、持续加强建后管护，着力提升发挥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效益。坚持举一反三与立行立改相结合，深刻剖析问题发生原因，不断完善工作机制，推进建章立制、标本兼治，坚决杜绝类似问题反弹，确保我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规范运作、资金安全、高效推进、工程优质、干部廉洁。

感谢您对我局工作的关心，希望继续对三农工作给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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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15070154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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